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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Lenovo Group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2）

(1) 關連交易及根據特別授權建議發行股份及紅利認股權證
(2) 申請清洗豁免

及
(3) 涉及相關管理層參與事項的特別交易

完成認購事項

茲提述聯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公告
（「該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認購事項、特別授權、清洗豁免及相關管理層參與事項，以及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
結果。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授出清洗豁免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執行人員已有條件授出清洗豁免，惟須於(i)本公司配
發及發行認購股份及認股權證股份（因紅利認股權證獲行使）及發行紅利認股權證
於股東大會上獲獨立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批准；及(ii)除非執行人員事先同意，認
購人一致行動集團不得於該公告日期（即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及完成日期間
收購或出售投票權後方可作實。

認購事項、特別授權及清洗豁免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舉行之股東大會上獲
獨立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批准。

於本公告日期，上述由執行人員所規定之條件均已獲達成。因此，認購人一致行
動集團將毋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26就股份認購事項及全數行使紅利認股權證而配
發及發行認購股份及認股權證股份引致之尚未由認購人一致行動集團擁有、控制
或同意收購的本公司全部股份作出強制性全面收購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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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進行涉及相關管理層參與事項的特別交易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執行人員已有條件同意涉及相關管理層參與事項的特
別交易（「特別交易」），惟須相關管理層參與事項獲獨立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十日之股東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批准後方可作實。

相關管理層參與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之股東大會上獲獨立股東以投票
表決方式批准，因此，於本公告日期，上述由執行人員所規定之特別交易條件已
獲達成。

成立信託

信託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根據受託人及初始受益人簽署及交付的信託契
約成立。認購人已向THC配發及發行認購人新股，且於本公告日期，SHL、聯想
控股（通過LEL）及THC分別持有認購人18.95%、32.00%及49.05%的股權。

完成根據特別授權發行股份及紅利認股權證

董事會欣然宣佈，認購事項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獲達成，並已根據認購協議之條
款及條件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完成。

緊接完成前，本公司已發行11,108,654,724股股份。於完成後，906,136,890股新
股（於本公告日期，佔本公司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擴大後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7.54%），已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4.31港元列作繳足正式配發及發行予認購人。
因此，緊隨完成後，已發行股份為12,014,791,614股。

股份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總額及淨額分別約為3,905,450,000港元及3,873,938,171
港元。

於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而認購人已認購90,613,689份紅利認股權證，初始行使
價為每份紅利認股權證5.17港元。全數行使紅利認股權證附帶的認購權將導致發
行90,613,689股股份（佔本公司經股份認購事項及全數行使紅利認股權證擴大後已
發行股份總數約0.75%（假設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概無其他變動））。

紅利認股權證經全數行使之所得款項估計合共約為468,472,77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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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本
公
司
股
權
架
構
之
影
響

下
表
列
明
本
公
司
於

(i
)緊
接
完
成
之
前
；

(i
i)
緊
隨
完
成
之
後
（
假
設
紅
利
認
股
權
證
未
獲
行
使
）；

(i
ii

)緊
隨
完
成
之
後
，
且
紅
利
認

股
權
證
獲
全
數
行
使
；

(i
v)
緊
隨
完
成
之
後
，
且
楊
先
生
、
黃
先
生
、
柳
傳
志
先
生
、
趙
令
歡
先
生
及
朱
立
南
先
生
持
有
的
所
有
尚

未
行
使
的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及
股
份
增
值
權
均
獲
行
使
（
假
設
紅
利
認
股
權
證
未
獲
行
使
）；
及

(v
)緊
隨
完
成
之
後
，
且
楊
先
生
、

黃
先
生
、
柳
傳
志
先
生
、
趙
令
歡
先
生
及
朱
立
南
先
生
持
有
的
所
有
尚
未
行
使
的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及
股
份
增
值
權
及
紅
利
認
股
權

證
均
獲
全
數
行
使
的
股
權
架
構
，
於
每
種
情
況
下
均
假
設

(A
)認
購
人
一
致
行
動
集
團
或
管
理
層
參
與
者
的
成
員
（
連
同
其
各
自
投
資

控
股
公
司
（
如
有
））
於
完
成
前
未
出
售
任
何
股
份
；
及

(B
)自
本
公
告
日
期
起
本
公
司
的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及
股
權
架
構
將
不
會
出
現

任
何
其
他
變
化
：

緊接
完成

之前
1

緊隨
完成

之後
（假

設紅
利認

股權
證未

獲行
使）

1
緊隨

完成
之後

，
且紅

利認
股權

證獲
全數

行使
1

緊隨
完成

之後
，且

楊先
生、

黃先
生、

柳傳
志先

生、
趙令

歡先
生及

朱立
南先

生
持有

的所
有尚

未行
使的

受限
制股

份單
位及

股份
增值

權均
獲行

使（
假設

紅利
認股

權證
未獲

行使
）2

緊隨
完成

之後
，且

楊先
生、

黃先
生、

柳傳
志先

生、
趙令

歡先
生及

朱立
南先

生
持有

的所
有尚

未行
使的

受限
制股

份單
位及

股份
增值

權及
紅利

認股
權證

均獲
全數

行使
2

股數
概約

百分
比(

%)
股數

概約
百分

比(
%)

股數
概約

百分
比(

%)
股數

概約
百分

比(
%)

股數
概約

百分
比(

%)

認購
人

–
–

90
6,1

36
,89

0
7.5

4%
99

6,7
50

,57
9

8.2
3%

90
6,1

36
,89

0
7.5

4%
99

6,7
50

,57
9

8.2
3%

聯想
控股

2,8
67

,63
6,7

24
25

.81
%

2,8
67

,63
6,7

24
23

.87
%

2,8
67

,63
6,7

24
23

.69
%

2,8
67

,63
6,7

24
23

.87
%

2,8
67

,63
6,7

24
23

.69
%

RL
L

38
8,8

19
,31

7
3.5

0%
38

8,8
19

,31
7

3.2
4%

38
8,8

19
,31

7
3.2

1%
38

8,8
19

,31
7

3.2
4%

38
8,8

19
,31

7
3.2

1%
LE

L
24

0,1
00

,00
0

2.1
6%

24
0,1

00
,00

0
2.0

0%
24

0,1
00

,00
0

1.9
8%

24
0,1

00
,00

0
2.0

0%
24

0,1
00

,00
0

1.9
8%

SH
L

62
2,8

04
,00

0
5.6

1%
62

2,8
04

,00
0

5.1
8%

62
2,8

04
,00

0
5.1

4%
62

2,8
04

,00
0

5.1
8%

62
2,8

04
,00

0
5.1

4%
楊先

生
77

,90
6,2

91
0.7

0%
77

,90
6,2

91
0.6

5%
77

,90
6,2

91
0.6

4%
32

9,8
87

,47
9

2.7
5%

32
9,8

87
,47

9
2.7

3%
黃先

生
24

,69
3,6

84
0.2

2%
24

,69
3,6

84
0.2

1%
24

,69
3,6

84
0.2

0%
80

,03
6,6

04
0.6

7%
80

,03
6,6

04
0.6

6%
朱立

南先
生

2,8
86

,71
3

0.0
26

%
2,8

86
,71

3
0.0

24
%

2,8
86

,71
3

0.0
24

%
5,7

67
,44

2
0.0

48
%

5,7
67

,44
2

0.0
48

%
趙令

歡先
生

44
2,1

48
0.0

04
%

44
2,1

48
0.0

04
%

44
2,1

48
0.0

04
%

3,7
31

,02
9

0.0
31

%
3,7

31
,02

9
0.0

31
%

柳傳
志先

生
 （
包括

其配
偶）

2,0
87

,98
4

0.0
19

%
2,0

87
,98

4
0.0

17
%

2,0
87

,98
4

0.0
17

%
4,1

84
,96

0
0.0

35
%

4,1
84

,96
0

0.0
35

%

認購
人一

致行
動

 
集團

小計
4,2

27
,37

6,8
61

38
.05

%
5,1

33
,51

3,7
51

42
.73

%
5,2

24
,12

7,4
40

43
.16

%
5,4

49
,10

4,4
45

45
.35

%
5,5

39
,71

8,1
34

45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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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
完成

之前
1

緊隨
完成

之後
（假

設紅
利認

股權
證未

獲行
使）

1
緊隨

完成
之後

，
且紅

利認
股權

證獲
全數

行使
1

緊隨
完成

之後
，且

楊先
生、

黃先
生、

柳傳
志先

生、
趙令

歡先
生及

朱立
南先

生
持有

的所
有尚

未行
使的

受限
制股

份單
位及

股份
增值

權均
獲行

使（
假設

紅利
認股

權證
未獲

行使
）2

緊隨
完成

之後
，且

楊先
生、

黃先
生、

柳傳
志先

生、
趙令

歡先
生及

朱立
南先

生
持有

的所
有尚

未行
使的

受限
制股

份單
位及

股份
增值

權及
紅利

認股
權證

均獲
全數

行使
2

股數
概約

百分
比(

%)
股數

概約
百分

比(
%)

股數
概約

百分
比(

%)
股數

概約
百分

比(
%)

股數
概約

百分
比(

%)

馬雪
征女

士
13

,18
2,9

96
0.1

19
%

13
,18

2,9
96

0.1
10

%
13

,18
2,9

96
0.1

09
%

13
,18

2,9
96

0.1
10

%
13

,18
2,9

96
0.1

09
%

W
illi

am
 O

. G
rab

e先
生

3,0
82

,59
2

0.0
28

%
3,0

82
,59

2
0.0

26
%

3,0
82

,59
2

0.0
25

%
3,0

82
,59

2
0.0

26
%

3,0
82

,59
2

0.0
25

%
田溯

宁博
士

95
6,2

23
0.0

09
%

95
6,2

23
0.0

08
%

95
6,2

23
0.0

08
%

95
6,2

23
0.0

08
%

95
6,2

23
0.0

08
%

Ni
ch

ola
s C

. A
lle

n先
生

82
7,0

21
0.0

07
%

82
7,0

21
0.0

07
%

82
7,0

21
0.0

07
%

82
7,0

21
0.0

07
%

82
7,0

21
0.0

07
%

出井
伸之

先生
46

9,1
79

0.0
04

%
46

9,1
79

0.0
04

%
46

9,1
79

0.0
04

%
46

9,1
79

0.0
04

%
46

9,1
79

0.0
04

%
W

illi
am

 T
ud

or 
Br

ow
n

 
先生

36
5,2

23
0.0

03
%

36
5,2

23
0.0

03
%

36
5,2

23
0.0

03
%

36
5,2

23
0.0

03
%

36
5,2

23
0.0

03
%

楊致
遠先

生
25

7,5
29

0.0
02

%
25

7,5
29

0.0
02

%
25

7,5
29

0.0
02

%
25

7,5
29

0.0
02

%
25

7,5
29

0.0
02

%
Go

rdo
n R

ob
ert

 
 

Ha
lyb

urt
on

 O
rr先
生

87
,42

6
0.0

01
%

87
,42

6
0.0

01
%

87
,42

6
0.0

01
%

87
,42

6
0.0

01
%

87
,42

6
0.0

01
%

董事
（除

楊先
生、

 
朱立

南先
生及

 
趙令

歡先
生外

）小
計

19
,22

8,1
89

0.1
7%

19
,22

8,1
89

0.1
6%

19
,22

8,1
89

0.1
6%

19
,22

8,1
89

0.1
6%

19
,22

8,1
89

0.1
6%

管理
層參

與者
 （
除黃

先生
外）

66
,90

6,2
74

0.6
0%

66
,90

6,2
74

0.5
6%

66
,90

6,2
74

0.5
5%

66
,90

6,2
74

0.5
6%

66
,90

6,2
74

0.5
5%

其他
股東

6,7
95

,14
3,4

00
61

.17
%

6,7
95

,14
3,4

00
56

.56
%

6,7
95

,14
3,4

00
56

.13
%

6,4
79

,55
2,7

06
53

.93
%

6,4
79

,55
2,7

06
53

.53
%

總計
11

,10
8,6

54
,72

4
10

0%
12

,01
4,7

91
,61

4
10

0%
12

,10
5,4

05
,30

3
10

0%
12

,01
4,7

91
,61

4
10

0%
12

,10
5,4

05
,30

3
10

0%

附
註
：

1.
 
未
計
入
楊
先
生
、
黃
先
生
、
柳
傳
志
先
生
、
趙
令
歡
先
生
及
朱
立
南
先
生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所
持
有
之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及
╱
或
股
份
增
值
權
。

2.
 
假
設
歸
屬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及
行
使
股
份
增
值
權
後
將
交
付
予
楊
先
生
、
黃
先
生
、
柳
傳
志
先
生
、
趙
令
歡
先
生
及
朱
立
南
先
生
的
股
份
將
來
源
於

自
市
場
上
購
買
本
公
司
當
時
已
發
行
的
股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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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聯想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楊元慶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元慶先生；非執行董事包括朱立南先生及趙令歡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田溯宁博士、Nicholas C. Allen先生、出井伸之先生、
William O. Grabe先生、William Tudor Brown先生、馬雪征女士、楊致遠先生及
Gordon Robert Halyburton Orr先生。

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本公告所載（有關認購人一致行動集團之資料除外）的資料的
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告所表達
的意見（由認購人一致行動集團表達之意見除外）乃經適當及審慎考慮後作出，及
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告中的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本公告所載有關認購人一致行動集團的資料乃由認購人董事提供。認購人董事
（包括楊元慶先生、黃偉明先生、朱立南先生及寧旻先生）願共同及個別對本公告
所載有關認購人一致行動集團的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告所表達的意見乃經適當及審慎考慮後作出，及本
公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告中的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